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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題目一：：：：    

（一）甲與乙之間商業往來，於業務上之銀錢支付皆以簽發票據為之，甲於 2008 年 3月

6日收受乙簽發之支票一張，該支票由付款銀行在支票正面記載保證付款並簽名，

試詳述此一保證效力為何？該付款人保證付款之支票與票據法上之保證又有何不

同之處？ （15 分） 

（二）另，甲再於 2008 年 8月 15 日收受乙之支票一張，其後甲卻聽聞乙已經債信不良，

且得知乙將其名義下之市區不動產售與他人且準備進行簽約手續，擬企圖脫產規

避債務，試問甲應該採取何種法律行為以確保其債權？ （10 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二二二二：：：：    

甲提供土地一筆於民國 91.1.1 向乙行庫（抵押權人）借款新台幣 500 萬元，並隨即辦理

抵押權設定登記，其後甲將該土地於民國 91.2.1 出租予丙供停車場使用，租期 5年且月

租金為新台幣 2萬元；民國 97.1.1 因不景氣關係致甲無力支付利息而使該不動產遭乙行

庫向法院聲請拍賣該抵押物，該土地經鑑定價格為新台幣 600 萬元。 

(一)如果你是乙行庫之法務人員，是否可向法院聲請除去該租賃權利？又應如何行使？

（10分） 

(二)該土地上如果於抵押權設定前即有地役權之設定，地役權人為丙，該地役權在拍賣

程序中應如何處理？ （5分） 

(三)如果無人應買而乙行庫有意承受該土地時，應如何向執行法院聲明承受？ （5分） 

(四)又乙行庫向法院聲請承受獲准後並繳清價金及完成分配程序，其所有權權利之取得

日為何時？ （5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三三三三：：：：    

(一)以銀行為付款人之支票與以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其在法律上有何差異？試分

別敘述之。 （13 分） 

(二)又以銀行為擔當付款人之本票與以銀行為付款人之支票，發票人得否撤銷付款委

託？請說明之。 （12 分）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四四四四：：：：    

(一)試說明民事訴訟法中「支付命令」之意義與要件，及其與通常訴訟程序之比較。    

（10 分）  

(二)支付命令送達後如未於法定期間聲明異議者，產生何種法律效力？（5分） 

(三)相對人法定期間聲明異議之方式及產生之法律效力為何？（5分） 

(四)日後相對人對於確定之支付命令再發現其他有利己之新事證，是否可以再行使權

利？（5分） 

    

    


